
　

中共聊城市委文件
聊发 〔２０１９〕１３号

中共聊城市委　聊城市人民政府

关于加快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意见

(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)

基层医疗卫生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.近年

来,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,我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

取得了长足发展,但也存在城市强农村弱、发展不平衡、供

给不充分的问题.为加快健康聊城建设,更好地满足城乡居

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,现提出如下意见.

一、总体要求和目标

本着 “补短板、强弱项、促提升”的原则,切实加大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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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投入、理顺管理体制、激发基层活力,努力让城乡居民就

近看得上病、看得好病,力争通过三年的努力,实现基层卫

生机构设施水平显著提升,队伍素质显著提高,服务能力显

著增强,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工作量占比提高１０个

百分点以上,９０％的大病不出县,广大群众对卫生健康服务

的获得感、体验感、幸福感明显增强.

二、深入推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

(一)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

１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划设置.每个乡镇 (街道)

办好一所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１个

乡镇 (街道)有２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,原则上进行整

合,距离乡镇驻地较远的可设立分支机构.在农村,按服务

覆盖２０００－４０００人口、服务半径２５公里的标准,以现有

省统一规划的和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为基础,重新规划建

设２０００所左右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办的标准

化公立村卫生室,按照每千服务人口不少于１名的标准配备

乡村医生;允许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举办私立卫生室、诊

所、门诊部.在城区,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需要设置社区

卫生服务站,城市新建小区要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用房,

与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,产

权移交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.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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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２加强基础设施与设备装备建设.中心卫生院全部建

起门诊楼和病房楼,建设规范化的层流手术室,配备专用器

械;全部配齐１６排CT和１０大件设备 〔心电图机、人工呼

吸机/器、洗胃机、血液分析仪、尿分析仪、生化分析仪、

DR (X光机)、B (彩)超、麻醉机、手术床〕.一般乡镇卫

生院业务用房按照每千人服务人口设置０９—１４张床位,

每床建筑面积５０—８０平方米计算;全部配齐６大件设备

〔心电图机、血液分析仪、尿分析仪、生化分析仪、X光机、

B (彩)超〕.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服务人口数量落实业

务用房面积,每３－５万人口不低于１４００平方米,设病床的

每设一张床至少增加３０平方米建筑面积;新建城市社区卫

生服务站建筑面积１５０—２２０平方米;按照原卫生部、国家

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 «关于印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站

基本标准的通知»(卫医发 〔２００６〕２４０号)配置基本设备.

新建村卫生室建筑面积不少于１００平方米,村依法保障建设

用地,做到诊断室、治疗室、药房、观察室 “四室分开”,

实现外观美化、院内绿化、室内净化;全部配齐８小件设备

(听诊器、血压计、身高体重计、出诊箱、诊查床、中西医

药品柜、无菌柜、高压消毒锅).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

部建起智慧预防接种门诊,在城区适当增加预防接种门诊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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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.巩固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区 (国医堂),

实现全覆盖.乡镇卫生院周转房建设数量按照编制人员

３０％计算,为基层医务人员和对口帮扶人员提供更为便利的

工作、生活环境.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(二)加快医联体、医共体建设

３建立城市公立医院 “１＋X”对口帮扶中心卫生院协

作机制,以选派业务院长为抓手,以医院管理、人才培养、

业务指导、学科建设为重点,以 “１＋１导师制”为手段,

加快中心卫生院外科医师、麻醉师、器械护士等专科人才培

养,提升急诊抢救、二级以下常规手术等医疗服务能力;支

持中心卫生院创建社区医院,开展三级手术.深入推进县域

医共体建设,由县人民医院、中医医院、妇幼保健院为牵头

单位,在保持行政建制、财政供给机制、公共卫生服务职能

不变的前提下,建立以 “六统一”管理为主的医共体,着力

完善分级诊疗、双向转诊制度.整合卫生健康资源,探索推

进县域内健康共同体建设. 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

医保局)

(三)加强公办村卫生室建设

４ 公办村卫生室实行管理 “五统一”和运行 “五合

一”.“五统一”即实现人员、房屋、财务、药品、管理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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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,乡村医生县招乡聘村用,房屋乡管村用,财务收支乡镇

核算,药品采购乡镇调拨,行政管理乡镇统一. “五合一”

即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,实行基本药物制度,纳入居民医

保门诊,开展中医药服务,实现卫生健康信息互联互通,业

务管理统一联动. 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医保局、

市财政局)

(四)加强基层卫生事业政策投入

５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财政供给

政策.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编在岗人员的基本工资、住房补

贴、社会保障费单位承担部分由县级政府全额保障;对在编

在岗人员基础性和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县级政府根据财政保障

能力给予适当补助;符合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由县级政府

全额承担.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)

６落实基层机构专项补助经费.符合规划要求的基本

建设和配置标准内的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,由县级政府

足额安排,实行政府采购;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和基

本药物补助按规定的标准补齐到位;人才培训、培养专项工

作经费由县级财政统筹安排. 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

市财政局)

７加大公办村卫生室投入.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,

基本公共卫生经费不低于４０％用于补偿承担任务的乡村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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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.每个公办的标准化村卫生室每年补助不低于６０００元基

本运转经费,用于水、电、暖、网、维修等相关费用.落实

政府基本药物补助、家庭签约服务补助和一般诊疗费补偿政

策.建立完善考核机制,工资待遇由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统筹发放.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、

市医保局)

(五)加快基层人事分配制度改革

８科学核定编制.乡镇卫生院编制按照服务人口的１－

１５‰核定,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不超过服务人口的１‰

核定.在核定的编制总量内,由县级机构编制部门会同卫生

健康部门,根据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区域分布、服务

人口、服务能力等情况,统筹安排、动态调整.(责任部门:

市委编办、市卫生健康委)

９改革基层人员招聘机制.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录在

编人员,实行 “县招乡用”,在编制、人社部门的指导下,

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在编制限额、进人计划内按公

开招聘相关规定组织实施.经市组织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核准,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硕士以上、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合格的本科以上学历人员,或全科医学、儿科等基

层急需紧缺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,可采取面试 (技术

操作)、组织考察等方式公开招聘;对公开招聘报名后形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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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竞争的,可适当降低开考比例,或不设开考比例划定合格

分数线.招聘结果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.对放

宽年龄、户籍条件和降低开考比例招聘的,应在聘用合同中

约定３－５年最低服务年限,并明确违约责任和相关要求,

在最低服务期限内,其他单位不得以借调、帮助工作等方式

将其借出或调走.建立引进人才绿色通道,招聘高层次、急

需紧缺岗位人才,经同级编制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

意,上报市编制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,可以采取直

接考核的方式招聘.自２０１９年起,利用３年时间,集中补

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才,原则上有编即补,

以县 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为单位空编率不超过５％.(责

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委编办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１０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.落实 “两个允许”,允许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,合理确

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;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在核定的收支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人员激励,提取的激

励资金纳入并相应增加绩效工资总量,不作为绩效工资调控

基数.深化基层卫生职称制度改革,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高级职称评审.在现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基础

上,按照 “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的原则,设置基层定向卫

生专业技术岗位.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引进急需紧缺和高层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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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,相应岗位没有空缺的,可突破岗位总量、最高等级和

结构比例限制,申请设置特设岗位. (责任部门: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)

１１巩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.公办村卫生室的从业人

员,实行 “县招乡聘村用”,县级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统

一招聘,由乡镇卫生院聘用,招聘后由乡镇卫生院与其签订

劳动用工合同,按有关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.逐步建立完

善乡村医生退出机制. 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)

(六)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建设

１２加强全科医生培养.２０２０年底达到全科医生配置标

准.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进修培训,通过远程教育、集中

培训、业务进修等方式,保证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每人每年培

训时间不低于１个月,提升基层业务人员理论水平和临床实

践能力.加强乡村医生培训,定期组织乡村医生培训,保证

每名乡村医生每年不低于１５天的集中学习培训,推广适宜

技术,提升服务能力.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)

(七)深化基层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
１３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.我市医保基金运行在坚持

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”和 “结余留用、超支分

担”基本原则的前提下,重点向基层倾斜,将新增居民医保
—８—



基金定额管理部分的２０％用于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.门诊报销在继续执行现有做法的基础上,将适

应基层医疗机构特点的项目,纳入惠民病房管理结算.降低

住院起付线,标准由２００元降至１００元.提高政策内住院报

销比例,由８０％提高到９０％.加强医保定点机构监管,规

范医疗保险运行秩序,严厉打击各种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

为.(责任部门:市医保局、市卫生健康委)

(八)加快推进基层信息化建设

１４实施聊城 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计划.以全市健康

信息平台为依托,整合全员人口、居民电子健康档案、电子

病历、基础资源四大数据库,实现互联互通、实时监管、方

便群众、支持决策等功能.推行城镇居民电子健康卡,实现

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一卡通用、信息互联共享.

在医联体内,构建集病理、影像、检验、心电等功能为一体

的基层远程医疗系统.加大财政支持力度,按照市、县各自

分担的原则,将网络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

算.(责任部门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)

三、强化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.市委、市政府成立由相关市级领

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,下设办公室,负责基层医疗服务能力

提升工程的组织、协调、督导、考核.各县 (市、区)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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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开发区要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,党政主要负责

同志负总责,要亲自研究部署工作,协调解决重大问题,保

证改革任务顺利推进,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.全

力加强党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,建立健全基层党组

织,切实发挥党组织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作决策、促改革、保

落实的领导作用.

(二)强化配合联动.机构编制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加强配合,

协同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.各县 (市、区)政

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切实发挥主体责任,在先行试点、总

结经验的基础上,２０１９年下半年全面推开,力争到２０２１年

全面完成各项改革任务.

(三)强化督促考核.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,

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年度综合考核.市级每年设立２０００

万元的奖励资金,连续三年共６０００万元,对完成任务较好

的县 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给予奖励,对未完成任务目标

的县 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按规定予以问责.

附件:聊城市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领导小组人员

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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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

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　长:郭建民　市委常委、副市长

副组长:马丽红　市政府副市长

成　员:赵金星　市卫生健康委主任

马存民　市委编办副主任

邓　丽　市财政局副局长

李济哲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杨厚江　市医保局副局长

王　民　市服务业办公室副主任

付东旭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、鲁

西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

王玉涛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

尹龙祥　市卫生健康委副调研员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,赵金

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,尹龙祥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,负

责调度、督导、考核和日常管理等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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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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